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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卫发〔2022〕91 号

乐清市卫生健康局
关于印发乐清市“去除文身”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局直属各单位，各民营医院，局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乐清市“去除文身”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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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“去除文身”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“去除文身”服务行为，促进医疗美容服务

行业的健康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《医疗机构管

理条例》《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，结

合乐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（乐检行公建〔2022〕27 号）

建议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去除文身”专项整治工作，特制订

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此次专项整治行动，对全市“去除文身”服务行为进行清

理和整顿，打击非法开展“去除文身”行为，严惩违法行为。规范

医疗美容服务依法执业管理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，切实

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医疗美容服务机构：包括各类医疗美容医院、医疗美

容门诊部、医疗美容诊所、医疗机构医疗美容科室。检查内容

如下：

1、有无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，有无在显目位置设置不

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标识；

2、提供“去除文身”诊疗活动是否超出诊疗范围、“去除文身”

诊疗项目是否备案，是否存在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、是否

落实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核心制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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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非医疗美容服务机构：包括生活美容美发场所、“文

身店”以及其他场所。详见非医疗美容服务机构监督检查表(附件)。

1.全面排查美容美发场所、“文身店”等经营单位有无存在开

展非法“去除文身”服务行为；

2.根据投诉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的等线索，进行重点检查。

三、整治时间

2022 年 9 月 1 日-10 月 30 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管理。市卫生监督所要充分认识开展

此次“去除文身”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,认真组织实施,切实履行

职能，严厉查处非法开展“去除文身”以及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等

行为。各类医疗美容服务机构应严格落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主

体责任,规范开展“去除文身”医疗活动，并及时开展自查自纠，

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。

（二）多措并举，建立机制。一是强化社会监督、拓宽投诉

举报渠道，接到投诉举报后，属于职责范围内的，要及时核查，

依法严肃处理；二是加强对医疗美容机构日常监督检查，及时

查处违法行为；三是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严厉打击开展非

法“去除文身”行为，并对违法单位进行不定期跟踪回访；四是加

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，建立部门联动和信息沟通机制。

（三）多种形式，加大宣传。借助媒体、网站等公示医疗美

容相关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等信息。加大医疗美容普法宣传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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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和群众的法律意识。充分利用互联

网、电视广播、抵刊杂志等媒介，广泛宣传开展医疗美容专项

整治的成果，树立警示样本，提高医疗美容服务机构监督管理

水平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。

附件：非医疗美容服务机构监督检查表

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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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非医疗美容服务机构监督检查表

单位名称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检查内容 结果 备注

1 是否经工商登记并取得相应执照 是□   否□

2 有无开展“去除文身”行为 是□   否□
如否第 3项和

第 4项可不填

3 开展“去除文身”行为的方式

4 是否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 是□   否□

5 其他需要说明的违法行为 是□   否□

陪同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查时间：  年   月  日


